关于广东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行政处罚事项的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近日，广东广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到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肇庆监管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肇金罚决字[2026]1号），现根据《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进行临时信息披露（详见附件）。

附件：行政处罚信息公开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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